
2011年1月7日 星期五

A31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１

证券简称：洪城水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价格：

１４．５０

元

／

股

各机构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章小格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

新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５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７

尤飞煌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９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预计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发行

股份的登记及限售手续事宜。根据前述限售期及承诺安排，本次发行的股份预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市流通（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用于收购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南昌供水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南昌市朝阳污水处理环保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标的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下发《关于同意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的批复》（赣国资产权字 ［

２０１０

］

１７１

号）， 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３１

次工作会议通过了洪城水业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８

号文），核准了洪城水业本次非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２

、股票面值：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８

，

０００

万股；

４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４．５０

元；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６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６

，

２５４

，

３６８．０１

元（包括承销保荐费用、律师费、会计师费、股份登

记费等）

７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１

，

１１３

，

７４５

，

６３１．９９

元；

８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８４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海通证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获配的机构及个人投资者缴纳的申购款人

民币

１

，

０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连同之前已收到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经

上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８３

号报告验证到位），总计收到获配的机构及个人投资者缴纳的申

购款人民币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海通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

４

，

０６０

万

元后的资金

１１１

，

９４０

万元划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了中磊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１８

号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止，公司募集

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４６

，

２５４

，

３６８．０１

元，实际可使

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

，

１１３

，

７４５

，

６３１．９９

元。其中股本增加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股本溢价款

１

，

０３３

，

７４５

，

６３１．９９

元计入资本公积。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用于收购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南昌供水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南昌市朝阳污水处理环保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标的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五） 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认为，洪城水业本次非公开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

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

对象的资格符合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规定；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

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主承销商

具备承销资格；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承销协议》、《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

购报价单》、《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等文件合法有效；本

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

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８

号文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发行结果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章小格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

新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５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７

尤飞煌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９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预计上市流通

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章小格

住所：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南大街

６７

号

截至发行日，章小格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

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渝中区校场口

８８

号

Ａ

座

７－２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陈重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截至发行日，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

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

安排。

３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湖南东路

１

号

注册资本：壹拾贰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康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保险咨询；依照有关法规从事

资金运用。 一般经营项目：无。

截至发行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发行

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来交

易的安排。

４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合资经营（港资）企业

注册地址：丽水市莲都区上水南

３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庄启传

经营范围：日用化学产品及日用百货的制造和销售。

截至发行日，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

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来交易

的安排。

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９９

号震旦国际大楼

１７０２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王忠民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截至发行日，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

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

安排。

６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肆亿伍佰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李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

间介绍业务。

截至发行日，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人股东，持有发行人

１

，

４２０

，

５２５

股股份，除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

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７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企业名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阜城门内大街

４１０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张子艾

经营范围：收购并经营中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债务追偿；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

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范围内的上市推

荐及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发行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行

申请再贷款；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经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其他业务。

截至发行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

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

安排。

８

、尤飞煌

住所：浙江省瑞安市莘塍镇周田湾居民区

截至发行日，尤飞煌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

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拾玖亿肆仟伍佰柒拾万壹仟肆佰元整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以外

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

截至发行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东，持有发行人

２０

，

０００

股股份，除本

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

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名

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

股

）

１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５１．４２ ７１

，

９８３

，

９４５ －

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２．４７ ３

，

４６２

，

８１３ －

３

华泰证券

－

中行

－

华泰紫金周期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２．３８ ３

，

３３７

，

９３５ －

４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进取

－０１９Ｌ－ＴＬ００２

沪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６０ ２

，

２４０

，

５３９ －

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３５ １

，

８８６

，

８００ －

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２１ １

，

６９０

，

１８１ －

７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１３ １

，

５７８

，

４９３ －

８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１．０１ １

，

４２０

，

５２５ －

９

华泰

－

交行

－

华泰紫金策略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０．９０ １

，

２５４

，

８０１ －

１０

南昌市煤气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０．６０ ８３３

，

９７４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后，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名

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１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３２．７２

７１

，

９８３

，

９４５

－

２

章小格 境内自然人

５．４５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４．５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４．２８ ９

，

４２０

，

５２５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４．０９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３．６４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尤飞煌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４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３．６４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３．１８ ７

，

００１

，

６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机构投资者

２．０９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０ 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３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结果和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对《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总量及资产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大幅增加。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

表数据（未经审计）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及收购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从目前的约

７

亿元增加到近

４０

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从约

５

亿元增加到

１７

亿元。

由于收购了江西省

７０

多个县市的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 公司资产总量中的环保资

产占比将大幅增加至

５０％

以上。

（二）、业务结构

公司发行前主要从自来水的生产销售及污水处理。本次发行后，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

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持有的南昌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和南昌市

朝阳污水处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拥有南昌市完整的

自来水供水“厂网”资产，大幅度减少关联交易；此外公司还将拥有遍及江西省境内

７７

个县

市的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日污水处理能力由目前的

１５

万立方米上升至近

１３０

万余立方

米。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完成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完善公司产业链，巩固

公司的行业地位，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三）、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 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

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

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

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拥有南昌市完整的自来水供水“厂网”

资产，大幅度减少关联交易；此外公司还将拥有遍及江西省境内

７７

个县市的污水处理厂特

许经营权，日污水处理能力由目前的

１５

万立方米上升至近

１３０

万余立方米。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完成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完善公司产业链，巩固

公司的行业地位，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五）、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股票发行前， 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 本次股票发行

后，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将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有助于消除公司与关联方的自来水关联交易以及在污水处理领域潜在的同

业竞争，有助于完善公司产业链，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六、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张建军、周晓雷

项目协办人：汤金海

经办人员：王滨、杨楠、赵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０６７８５６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５８０６７８３２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方世扬

办公地址：南昌市福州路

２８

号奥林匹克大厦四楼

经办律师：方世扬、胡海若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８９１２８６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１－６８９１３４７

（三）、审计机构

名称：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李国平

办公地址：南昌市中山路

４７０

号

经办会计师：冯丽娟、邓林义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６２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２４

（四）、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世新

办公地址：南昌市中山路

４７０

号

经办评估师：陈峰、蔡久团、刘洋、邓波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１３２

联系传真：

０７９１－６６９２０５４

七、 备查文件

（一）文件目录

１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

证明；

３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４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网站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查阅：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灌婴路

９８

号

地点：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时间：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３０

。

联系人：康乐平 杨涛

电话：

０７９１－５２３５０５７

传真：

０７９１－５２２６６７２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１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

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三）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３

）。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的召开、召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章、指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和要求。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两种表决方式

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可授权他人（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代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

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

１．１．

《关于提名田永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２．

《关于提名周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３．

《关于提名赵永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４．

《关于提名丁吉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５．

《关于提名尹立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６．

《关于提名万多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７．

《关于提名张春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８．

《关于提名杨国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９．

《关于提名杨显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１０．

《关于提名罗绍德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１１．

《关于提名彭金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

１．１

《关于提名张自义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预案》；

１．２

《关于提名袁明喜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预案》；

１．３

《关于提名王德兴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预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刊登在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相关公告。

（三）特别注意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第

３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第

１

（逐项表决子议案）、

２

项（逐项表决子议案）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

投票。 第

１

项议案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与独立董事候选人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表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在选举两名以上董事（或监事）时采用的一种投票方式。即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董事（或监事）时，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拥有与该次股东大会拟选举董事（或监事）总人数相等的

投票权，股东拥有的投票权等于该股东持有股份数与应选董事（或监事）总人数的乘积。 股东既可以用

所有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位候选董事（监事），也可以分散投票给数位候选董事（或监事）。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

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流通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股权凭证；委托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现场会议允许参

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在现场会议召开的当日进行登记。

（三）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和企业管理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０７

２．

投票简称：云铝股份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云铝股份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根据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分为普通投票和

累积投票制表决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投票方式。

１

）

３

、

４

、

５

项议案采用普通投票表决， 用

１００

元代表除累积投票以外的所有议案，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３

，

４．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４

，依此类推。

２

）

１

、

２

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①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②

，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

元

）

全部

议案

代表本次股东大会除累积投票以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１．

审议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１．１ １．１．

《

关于提名田永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０１

１．２ １．２．

《

关于提名周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０２

１．３ １．３．

《

关于提名赵永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０３

１．４ １．４．

《

关于提名丁吉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０４

１．５ １．５．

《

关于提名尹立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０５

１．６ １．６．

《

关于提名万多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０６

１．７ １．７．

《

关于提名张春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０７

１．８

１．８．

《

关于提名杨国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

１．０８

１．９

１．９．

《

关于提名杨显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０．

《

关于提名罗绍德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１．

《

关于提名彭金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

１．１１

２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２．１ ２．１

《

关于提名张自义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２．０１

２．２ ２．２

《

关于提名袁明喜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２．０２

２．３ ２．３

《

关于提名王德兴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２．０３

３ ３．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４．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４．００

５ ５．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５．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

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１

）普通投票表决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２

）累积投票制表决意见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

Ａ

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对候选人

Ｂ

投

Ｘ２

票

Ｘ２

股

… …

合 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

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３．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即股份数与应选人数之积）

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弃权。

议案

１

中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分别表决，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投票股东拥有选举票数为股份数乘

以

７

，独立董事候选人投票股东拥有选举票数为股份数乘以

４

，议案

２

监事候选人投票股东拥有选举票

数为股份数乘以

３

。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和企业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５０２

联系人：王冀奭、高宇莹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２６８

传真：

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３９９ 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６０５

（二）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

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１．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七、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六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三）召开的云南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全部

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 １．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表决票数为代表股份数乘以

７

）

１．１ １．１．

《

关于提名田永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２ １．２．

《

关于提名周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３ １．３．

《

关于提名赵永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４ １．４．

《

关于提名丁吉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５ １．５．

《

关于提名尹立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６ １．６．

《

关于提名万多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７ １．７．

《

关于提名张春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独立董事候选人

（

表决票数为代表股份数乘以

４

）

１．８ １．８．

《

关于提名杨国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９ １．９．

《

关于提名杨显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１０ １．１０．

《

关于提名罗绍德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１１ １．１１．

《

关于提名彭金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２ ２．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表决票数为代表股份数乘以

３

）

２．１ ２．１

《

关于提名张自义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预案

》

２．２ ２．２

《

关于提名袁明喜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预案

》

２．３ ２．３

《

关于提名王德兴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预案

》

３ ３．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４．

《

关于修改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５．

《

关于修改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栏中填写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三者必选一

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本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现将公司为股票恢复上

市采取措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已督促经营层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实现了

２０１０

年前三个季度盈利

６１４

万元，同时将争取实现全

年盈利，公司目前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正在讨论相关方案，相关方案

的可行性正在与所涉及的机构进行沟通，尚存在不确定性。 待相关

方案确定后，公司董事会将及时予以公告。

若在规定期限内公司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公司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 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６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转让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公

司控股股东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资产”）获悉，广东南

方影视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受让开元资产

９％

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次股权过户完成后，江苏开元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将不再是公司实际控

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详情分别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已获

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７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

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肯尼亚乡村道路管理局的中标通知书。公司中标肯尼亚

ＧＬＡＫＡＮＪＡ －ＴＥＴＵ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Ｄ４３４

）

／ＫＡＧＯＧＩ －ＩＨＷＡ －ＩＨＵＲＵＲＵ

（

Ｅ５７６／Ｅ１６９０

）

／ＷＡＮＤＵＭＢＩ－ＫＩＧＯＧＯＩＮＩ

（

Ｅ５７３

）道路工程项目，中标金额

为

２

，

１５８

，

７６４

，

１２６

肯先令（折

１．７６

亿元人民币，当前汇率

１２．２５４９

肯先令

／

元），

工期

３０

个月。 本项目合同尚未签订，中标通知书要求提供招标书附录要求

的无条件银行履约保函及带资源和现金流量的进度计划，并经监理工程审

批。 境外项目存在政治和外汇汇率等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元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证券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通知，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办理解除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质

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质

押手续，现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公司

８５

，

７６９

，

９００

股的股

权质押给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不超

过两年。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８５

，

７６９

，

９２０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２８．１８％

。 本次股权质押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用于质押

的股份数量为

８５

，

７６９

，

９００

股，占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８．１８％

。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１

证券简称：

＊ＳＴ

亚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收到公司董事李志勇先生以传真形式提交

的辞职报告，李志勇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李志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完成因李志勇先生离职导致公司董事职务空

缺的补选工作和相关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一月六日


